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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金银河”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银河转债” 或“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19]2559号文核准。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一、本次可转债发行基本条款

1、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债及未来经本次可转债转

换的公司A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6,660,000元，发行数量为1,666,600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0年1月14日至2026年1月13日。

（2）票面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80%、第三年1.10%、第四年1.50%、第五年2.00%、第六年2.50%。

（3）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

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4）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

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5）初始转股价格：24.46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6）转股起止日期：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月20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7月20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月13日）止。

（7）信用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

（8）资信评估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9）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5、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4.46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

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

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

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6、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7、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

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

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0.01

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该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支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对应的当期应计利

息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8、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上浮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

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9、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

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

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

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本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

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

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0、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

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1、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1月14日（T日）。

12、发行对象

（1）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月1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发行人股东。

（2）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银河转债向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1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采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发行的方式

进行，余额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1）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银河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1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有“金银河” 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2316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的金额，并按100元/张转换

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74,680,0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

为1,666,558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75%。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配售代码为“380619” ，配售简称为“银河配债” 。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的部分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

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金银河”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

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2）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370619” ，申购简称为“银河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

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

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14、发行地点

网上发行地点：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15、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银河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银河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16、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组建承销团承销，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66,660,000元的

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49,998,000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

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17、上市安排

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18、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时间 发行安排

2020年1月10日（周五）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网上路

演公告》

2020年1月13日（周一）

T-1日

网上路演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0年1月14日（周二）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并缴款

网上申购日

2020年1月15日（周三）

T+1日

刊登《网上发行中签率公告》

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2020年1月16日（周四）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缴款日

2020年1月17日（周五）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

金额

2020年1月20日（周一）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

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宝云路6号一、二、四、五、六、七座

法定代表人：张启发

联系电话：0757-87323386

联系人：熊仁峰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0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1002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从事商业经纪业

务；市场调查；产品设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

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维修计算机、机械设备；技术检测（不含产品质量

检验及食品检验）；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制造：物流成套设备、

物流器具、仓储设备、邮政机械设备、汽车、 邮政用品用具、标识；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机动车维

修，机械设备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5%（其中投资人持股比例合计为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692.3077万元（含投资人持股和员工股权激励平台持股）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设有保留底价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资金投向主要为与提升增资人核心竞争力相关的智能物流设备技术研发投入、广

州南沙智造基地项目投建、研发实验室建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

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保留底价。 2、增资终结的条件：如

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为30%，员工股权激励平台

持股比例不高于5%，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65%。 增资完成后，单一投资人持股比例不少于3%且不高

于19%（同一控制下主体合并计算）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增资人计划按上级批准通过的方案实施员工股权激励，员工股权激励平台将以现金出资。 本次

增资及股权激励完成后， 员工股权激励平台持有公司股权不超过5%。 2、 意向投资人登记投资意向

后，增资人及其股东单位有权按照后续发展需要对其开展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须予以配合。 3、本

次增资完成后，增资人将按照《公司法》和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成立新一届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

项目联系人：张雅蒙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2-2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浙江诺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浙江诺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50

经营范围：服务：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财务咨询，

经营电信业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批发、零售：

办公自动化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8.0%；德清诺汇修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

舟山鹏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51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19.2%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75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优化企业股权结构，推动财税金融服务转型升级，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市场竞

争力及品牌影响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信息披露期（含延长的信息披露期，如适用）内征集到不超过2家符合

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接受增资条件等要求，增资价格不低于经集团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结

果，经增资人有权批准机构确定为最终投资人后，与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达成。

2.如信息披露期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意向投资人投资金额合计低于51000万元，

增资人将不变更增资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披露，继续征集外部投资人。 信息披露

期（含延长期）内已提交的投资申请不可更改或撤回，对意向投资人仍具有约束力，已交纳的保证金

不得申请退还，按保证金的处置条款进行处理。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80.8%，新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19.2%。 各

方具体持股比例以增资人有权批准单位批准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项目增资价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的全体

公司股东按各自对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比例享有权益。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2-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4%股权 -- 375770.47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50亿元，为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2016年经财政部备案、中国银监会核准公

告，成为重庆市首家地方金融AMC。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50000

2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7664.13 2743.9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项目管理、EPC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设计、环境工程咨询、工程建设监理等

技术服务。公司是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公司拥

有化工石化医药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工程监理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压力容器

A2设计、压力管道GC1、GB1、GB2设计、清洁生产审核、重庆市环境污染治理甲级等多项资质。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743.98

3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的医药电商新模式，实现医和药

相结合的服务闭环。 已发展门店共329家（含加盟店及直营店5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建立了远

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医生在线开具用药建议，药师在线审核，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

并指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心功能。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41.309

4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

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5 重庆保利小泉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 17244.06 16091.4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小泉90号的“重庆小泉宾馆改造”项目15幢房屋，包

括三期1幢独栋别墅（385.34平方米）；四期建设温泉SPA项目，14幢散落型建筑（温泉SPA1幢、酒店

1幢、功能房3幢、商业住房9幢），总建筑面积14891.73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206.624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

比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项

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制造、

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2 重庆颐天展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本金为294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开发运营重庆市巴南区鱼

洞组团P分区P07-03/01号宗地， 该宗地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37,492平方米， 规划计容面积约82,484平方米

（其中商业16,496.8平方米，住宅65,987.2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3060万元 51%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20－00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收到《药品

GMP

认证检查结果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

化学制药厂（“化学制药厂” ）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

通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基本情况

化学制药厂于2019年9月16日向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认

证证书核发，于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1月27日接受检查，检查结论为：经审核，本次药品GMP认

证检查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求，现将检查结果予以告知。

《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编号：（粤）药认字20192105

申请企业：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化学制药厂

生产企业：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宝路78号

认证范围：原料药（盐酸美金刚）

药品生产许可证号：粤20160022

受理号0011000120190148

签发日期：2019年12月31日

二、《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所涉及的生产线情况

化学制药厂本次《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涉及的生产线2条，为原料药（盐酸美金刚）生产

线，认证累计投入费用约人民币34.7万元（未经审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注 代表产品

1 201厂房 1.6吨/年 盐酸美金刚、枸橼酸西地那非

2 203厂房 1.6吨/年 盐酸美金刚、枸橼酸西地那非

注：由于原料药的特点，同一条生产线不同产品的设计产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三、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美金刚为化学制药厂原料药品种， 属于仿制药4类， 适应症为治疗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症

（AD）。 2015年11月11日，化学制药厂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的药品注册申请获受理，受理

号：CYHS1501428。 2018年6月11日通过技术审评，获得登记号Y20170001443，审批结果为“A” ，即

表示原料药已通过审评审批。

经查询，目前拥有盐酸美金刚原料药批文的企业主要为3家:�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仅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产并供自用；

拥有盐酸美金刚制剂批文企业为3家：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海达舍画阁药业有限公司。 目前，盐酸美金刚

片的主要生产厂家为丹麦灵北制药有限公司（“灵北制药” ）和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联邦制

药” ）。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8年灵北制药和联邦制药在国内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的销售

额分别为人民币41,072万元和人民币4,638万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化学制药厂通过GMP认证并获发《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证明化学制药厂相关生

产线满足GMP要求。 本次《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的获得，有利于其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

足市场需求。 目前，化学制药厂仅作为白云山制药总厂制剂配套的原料药供货商，产量主要取决于白

云山制药总厂的制剂市场开拓进展。同时，也不排除向其它制剂生产商供货的可能。但是，由于目前白

云山制药总厂该品种制剂的市场容量较小，因此本次获得《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不会对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9日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9〕2971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

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292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4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63.8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84.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1月 13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0

日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沪高铁”、“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２８

，

５６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８８５

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京沪高铁”，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８１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４．８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６２８

，

５６３．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

机构（牵头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７３

，

７７０

，

４８４

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４８．９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为

６９

，

０４４

，

５１６

股。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

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２

，

２６９

，

０１５

，

５１６

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４％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４２

，

８４４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６％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

８６８

，

０６９

，

５１６

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

量为

２６０

，

４２０

，

２６７

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０７

，

６４９

，

２４９

股，

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３４３

，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

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的比例约为

９０％

：

１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０．７８９２３５３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２６．７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

，

３３０

，

４３９

，

５６８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１１

，

３７２

，

５４５

，

０９１．８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３

，

３５０

，

４３２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６５

，

１５０

，

１０８．１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８６７

，

９６６

，

９０４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

，

２３５

，

６７８

，

４９１．５２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０２

，

６１２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５００

，

７４６．５６

元

未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其中无锁定期获

配数量（股）

其中有锁定期获

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何倩兴 何倩兴

１０２

，

６１２ ３０

，

７８３ ７１

，

８２９ ５００

，

７４６．５６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４５３

，

０４４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４２％

，约占全部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１％

，包销金额

为

６５

，

６５０

，

８５４．７２

元。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网

下发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０２４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８９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９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２９９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及东吴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６０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４０

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４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９６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不超

过

３

，

４６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７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８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本

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周一）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ｅｉｔ－ｓｚ．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